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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通过的关于第 1051/2021 号来文

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J. V. (由律师 Daniel Taylor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缔约国： 澳大利亚 

申诉日期： 2021 年 1 月 24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5 条作出的决定，已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4 年 11 月 8 日 

事由： 将申诉人递解至斯里兰卡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实程度 

实质性问题： 返回原籍国后有遭受酷刑危险(不推回) 

《公约》条款： 第 3 条 

 

1. 申诉人 J.V.为斯里兰卡国民，生于 1985 年。在本来文提交时，他在澳大利

亚的庇护申请被驳回，他面临被驱逐回斯里兰卡的情况。申诉人声称，如果缔约

国着手将他递解出境，将违反《公约》第 3 条规定的义务。缔约国已根据《公

约》第 22 条第 1 款发表了声明，自 1993 年 1 月 28 日起生效。申诉人由律师代

理。 

  事实背景 

2.1 申诉人是泰米尔族人。据申诉人称，2009年 5月，军队占领了申诉人家的土

地，并将其一家人安置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他的亲属于 2010 年 3 月 28 日获

  

 * 委员会第八十一届会议(2024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22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托德·布赫瓦尔德、豪尔赫·孔泰斯、克劳德·埃莱

尔、埃尔多安·伊什詹、彼得·韦泽尔·凯辛、柳华文、前田直子、阿娜·拉库和阿卜杜勒－

拉扎克·卢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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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但申诉人仍被拘留。他因涉嫌参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而受到酷刑1 

和审讯。15 天后他逃跑了。2 

2.2 申诉人乘公共汽车回到他家所在区域，但被刑事调查局的成员逮捕，因为他

是新面孔。他被审问了他的家庭和他来自何处。申诉人第二次被为刑事调查局工

作的泰米尔准军事团体－卡鲁纳派别逮捕。他被带到他们的营地并遭受酷刑：他

的头被撞到墙上，并被电线击打。申诉人在一个游乐场第三次被刑事调查局的人

员逮捕。他再次受到审讯并遭受酷刑。3 

2.3 2010 年 9 月，申诉人前往科伦坡领取护照并前往泰国，在那里一直居留到

2011 年 4 月签证到期。申诉人随后非法越境进入马来西亚。他于 2012 年 3 月离

开马来西亚前往印度尼西亚，最终于 2012 年 7 月 22 日乘船非法抵达澳大利亚，

并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澳大利亚申请保护签证。 

2.4 2013 年 10 月 15 日，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部长的代表拒绝向申诉人发放保护签

证。该代表承认，申诉人至少两次受到严重伤害，因为他一直说他曾被电线击

打，而且头上有被强行撞墙留下的伤疤。他还承认，申诉人曾在一个境内流离失

所者营地里，在那里他被讯问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关系，并遭受了某

种形式的身体暴力，最严重的是他的头被撞到墙上，导致耳朵受伤。该代表还承

认，刑事调查局和卡鲁纳派别在申诉人离开营地后曾三次与他交谈，在其中一次

审讯中，他曾被电线击打，并可能在审讯期间受到某种程度的暴力，斯里兰卡主

管部门可能就他的下落与他的家人进行了接触。 

2.5 然而，代表怀疑申诉人在斯里兰卡是否仍被视为受到关注的人。他指出，申

诉人最后一次被拘留大约是在 2010 年 7 月。在那之后，申诉人没有被拘留或受

到伤害，尽管他一直住在这个地区，直到 2010 年 9 月他前往科伦坡，申请护照

和签证，离开该国，都没有再被拘留或被指控参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

代表还认为，虽然申诉人可能被指控参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但如果他

仍然被严重怀疑参与该组织，他被拘留和审讯的可能性会很高，而不是在多次审

讯后获释。此外，即使申诉人在卡鲁纳派别手中遭受了严重伤害，但鉴于三年过

去了，政府机构对申诉人已经没有兴趣，而如果卡鲁纳派别扮演的是政府的执行

者，那么该集团对他保持兴趣的可能性也很低。最后，鉴于申诉人在 2010 年因

涉嫌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联系而被审问时从未被关押过很长时间，代

表认为，军方在 2013 年对作为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潜在成员或支持者

的申诉人继续保持关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6 2015年 6月 18日，4 难民审查法庭5 确认了代表拒绝发放保护签证的决定。

法庭的结论是，申诉人在法定声明中、在与代表的面谈中以及在法庭的听证会上

提供的关于他 2010 年 4 月离开难民营之时以及在他离开难民营和抵达澳大利亚

之间所发生事情的信息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法庭注意到，申诉人提出了一项新

的申诉，声称他过去曾以协助庆祝日活动的形式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

  

 1 未提供进一步细节。 

 2 未提供进一步细节。 

 3 未提供进一步细节。 

 4 申诉人在律师的协助下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出庭。他的一个堂表亲也提供了口头证据。 

 5 现在的行政上诉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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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包括布置装饰和劈柴，但法庭没有接受这一申诉，因为法庭注意到，申诉

人在法定声明中或在与代表面谈时都没有提出这一申诉。法庭认为，如果他曾向

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提供援助，他会在签证申请过程中更早提供这一信

息。此外，法庭认为，申诉人被关押在一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而不是针对泰

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干部的改造营地，这一事实使申诉人被怀疑为泰米尔伊

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成员的可能性降低。 

2.7 鉴于申诉人的说法前后不一致且令人关切，法庭不接受申诉人未经许可逃离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说法，也不接受他在离开营地后遭到逮捕、拘留或严重伤

害的说法，也不接受主管部门在他离开斯里兰卡之前或之后曾寻找他的说法。法

庭也不接受申诉人或其家人被怀疑支持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说法。 

2.8 2015 年 7 月 14 日，申诉人向联邦巡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行政上诉法庭

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但联邦巡回法庭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驳回了上诉。申诉人

就此驳回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出上诉，但联邦法院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驳回了

上诉。接着申诉人向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提出特别上诉许可，但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被拒。 

2.9 2021 年 10 月 4 日，申诉人要求移民、公民身份、移民服务和多元文化事务

部部长干预他的案件，特别援引了一项新的主张，即他在内战期间曾是泰米尔伊

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一名干部。2022 年 12 月 6 日，内政部认定申诉人的请求不

符合部长干预准则。因此，申诉人要求进行干预的请求没有提交部长。关于申诉

人声称他是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成员的说法，内政部根据他的个人情况审

议了国家资料，评估认为他参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程度是低级别的非

战斗人员：挖掘和建造掩体，砍伐树木，在检查站询问人员，至少有一次帮助建

造炮兵阵地。内政部认为，尽管申诉人声称与斯里兰卡军队、刑事调查局和亲政

府的泰米尔民兵团体有过多次接触，但他从未因被怀疑是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

组织的干部而被起诉或送去改造，这表明他过去从未有过让斯里兰卡主管部门关

注的特征。内政部进一步评估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申诉人因偏见而被剥夺获得精

神保健的机会。于 2022 年 12 月 7 日提出的新部长干预请求于 2023 年 2 月 9 日

被驳回。 

  申诉 

3.1 申诉人认为，如果他被送回斯里兰卡，他将作为危害人类罪的证人和未透露

身份的前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成员面临遭受酷刑的真实风险，因此，将他

遣返将违反《公约》第 3 条。申诉人主张说，他以前曾遭受刑讯逼供，以诱使他

承认参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这一事实有力地表明，如果他被遣返斯里

兰卡，很可能再次遭受酷刑。他还指出，斯里兰卡主管部门曾到他家询问他的下

落。 

3.2 申诉人解释说，由于他的头被撞到墙上(缔约国承认此事属实)，他的左耳永

久性丧失了 50%的听力，6 而且他曾遭受并继续遭受闪回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由

于这些情况，他有自杀倾向，并曾数次试图自杀。7 他还说，他在澳大利亚曾三

  

 6 2018 年 8 月 2 日听力学家报告。 

 7 一名心理顾问(2018 年 10 月 10 日)、一名全科医生(2019 年 7 月 30 日)、一名心理健康护士

(2019 年 8 月 4 日)和一名临床心理学家(2019 年 8 月 5 日)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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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试图自杀，在第三次尝试之后，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关了三天。他仍然患有与酷

刑有关的闪回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他认为，这表明他遭受了严重的精神伤害。 

3.3 申诉人说，他实际上参与了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但没有向澳大利亚

主管部门透露这一情况，因为担心受到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的负面评估，安全

情报组织当时正在对前猛虎组织的干部作出负面的安全评估，导致他们被无限期

拘留。申诉人担心，如果他透露自己的前干部身份，他将被无限期拘留并被从澳

大利亚递解出境，这解释了他为什么在 2012 年 12 月申请保护签证时没有向澳大

利亚主管部门透露他的身份。他还担心这些信息被泄露或提供给斯里兰卡政府。

为了支持这些论点，申诉人援引了关于澳大利亚主管部门所掌握的数据一再遭到

泄露的报告。 

3.4 申诉人提到，他在最近的战争中被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招募，并参加

了战斗。斯里兰卡主管部门怀疑他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有牵连，但至今

没有让他接受改造。他提供了一名前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同事的证词，证

实申诉人曾是该组织的成员。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21 年 11 月 29 日，缔约国对申诉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称申诉人提出的一

些申诉因属事理由不可受理，因为申诉人如果被遣返斯里兰卡可能面临迫害的风

险不符合《公约》第 1 条规定的酷刑门槛。缔约国还指出，在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3 条(b)项的含义范围内，申诉人的申诉显然没有根据，因为他的申诉已经通过

全面的国内行政和司法程序得到审议。 

4.2 关于申诉人的可信度，难民审查法庭已认定，他关于离开难民营之后经历的

说法可信度很低，并指出他的说法存在严重的前后矛盾和一些不可信之处。缔约

国承认，不能期待酷刑受害者能够提供完全准确的阐述，8 但表示事实上国内决

策者在评估申诉人的申诉时已将这一点纳入了考虑。 

4.3 关于实质问题，缔约国详细回顾了国内一级作出的决定。缔约国指出，国内

主管部门已经审议了申诉人向委员会提出的所有申诉，但关于难民审查法庭的决

定、他过去在斯里兰卡受到的伤害、他参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程度、

他的精神健康以及对澳大利亚政府所掌握的数据遭到破坏的关切等新的申诉和证

据除外。关于仅向委员会提出的申诉，缔约国指出：无论申诉人以前在斯里兰卡

受过何等待遇，如今没有证据表明，如果他被遣返斯里兰卡，会有遭受酷刑的危

险；国内决策者在作出结论时考虑到了过往的创伤可能对申诉人回忆过去事件的

能力产生的影响；如果申诉人确是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一名活跃干部，

并曾目睹其他干部的失踪，可以预期他会在国内程序的较早阶段披露这一信息；

且投诉人并未受到数据泄露的影响。 

  申诉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5.1 2022 年 6 月 13 日和 12 月 7 日以及 2023 年 2 月 13 日，申诉人提交了对缔约

国意见的评论，并附有 2021 年 10 月 5 日的医疗报告和 2022 年 12 月 7 日的医疗

报告，内容涉及他因害怕被推回而自残住院，以支持关于他正因创伤后应激障碍

  

 8 Alan 诉瑞士(CAT/C/16/D/21/1995)，第 1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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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苦苦挣扎的陈述，以及被遣返斯里兰卡后受到的任何虐待都可能导致他死亡因

而可构成酷刑的说法。他认为，缔约国拒绝承认他关于在战争期间向泰米尔伊拉

姆猛虎解放组织提供援助的说法，与缔约国承认他在战后因被怀疑向泰米尔伊拉

姆猛虎解放组织提供援助而遭受酷刑无法建立关联。申诉人澄清说，在战后的混

乱中，贿赂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他在被拘留期间遭受严重酷刑，然后突然逃离

营地而没有被转移到改造中心的唯一合理解释。 

5.2 申诉人认为，他在战后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的事实表明，他被怀疑在武装冲

突期间参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而他逃离难民营的事实表明，他作为一

个涉嫌参与猛虎组织而又没有经过改造的人，在返回时有受到伤害的严重危险。

酷刑的事实表明斯里兰卡主管部门有对他抱有负面的严重怀疑。缔约国承认他曾

遭受酷刑，但认为这并不表明政府对申诉人有负面关注，这种论点是不可接受

的。 

5.3 因此，申诉人认为，如果他被遣返斯里兰卡，他将因被怀疑在战争期间向泰

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提供物质援助却又没有接受改造而被拘留，并将受到审

讯和酷刑。他也面临着不经审判就被送去改造中心长达两年的真实风险。申诉人

回顾说，斯里兰卡政府一直对散居国外且已知或被怀疑在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

组织和反政府侨民活动中有所参与的泰米尔人进行着严密的监测。除了斯里兰卡

主管部门对他施加酷刑本身表明了高度负面关注的可能，申诉人还在 11 月 27 日

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英雄日(Mahveerar Naal Day)活动中

三次参加了纪念活动。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

22 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

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 

6.2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除非能够断定个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

办法，否则委员会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

没有对申诉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提出异议。因此，委员会认为《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的规定不妨碍委员会审议本来文。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申诉人根据第 3 条提出的申诉的可受理性提出质

疑，理由是这些申诉显然没有根据，因为申诉人没有证实存在充分理由相信如果

他被遣返回斯里兰卡，他将面临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和真实的酷刑风

险。然而，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申诉人已充分证实了他根据《公约》

第 3 条提出的申诉，即如果他被遣返回斯里兰卡，将面临遭受酷刑和虐待的风

险。因此，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7.1 委员会依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审议了

本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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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在本案中，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遣返斯里兰卡是否会违反缔约

国根据《公约》第 3 条承担的义务，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

遭受酷刑的危险，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至(推回)该国。 

7.3 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认为返回斯里兰卡后申诉人本人将有遭受酷

刑的危险。在评估这一风险时，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3 条第 2 款考虑到所

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然而，委

员会回顾，这一分析的目的是查明有关个人在将被遣返的国家是否面临针对个

人、可预见和真实的酷刑风险。因此，一国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

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构成可以认定某人被引渡到该国后将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充分理

由；还必须提出其他理由证明当事人本人面临风险。反之，不存在一贯公然侵犯

人权情况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其所处的特定情况下不会遭受酷刑。此外，尽管过

去的事件可能具相关，但委员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申诉人目前如被遣返斯里兰

卡是否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9 

7.4 委员会援引其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其中指出，评估酷刑风险时，不

能仅凭理论或怀疑。虽然不必证明这种风险极有可能发生，但举证责任一般由申

诉人承担，申诉人必须提出可以论证的论点，证明其面临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

人的风险(第 38 段)。10 委员会还回顾，根据同一份一般性意见，委员会相当重

视有关缔约国机关的事实调查结论，但委员会不受这些结论的约束，而是依照

《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有权考虑到每一案件的全部相关情况，自行评估所掌

握的资料(第 50 段)。 

7.5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如果他被遣返斯里兰卡，将面临遭受

违反《公约》第 3 条的待遇的危险，因为他可能由于被认为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

解放组织有关联而面临被拘留、遭受酷刑和虐待的风险，特别是考虑到斯里兰卡

的人权状况和他的泰米尔族人身份。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声称曾遭到拘留、

审讯及酷刑且斯里兰卡主管部门之后曾寻找过他。 

7.6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到庇护主管部门在申诉人的陈述中发现的不一致之

处。委员会还注意到，澳大利亚当局承认，申诉人在被拘留审问期间遭到殴打和

酷刑，他在斯里兰卡多次受到严重伤害。但澳大利亚主管部门质疑申诉人关于他

在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内的活动导致他之后受到斯里兰卡主管部门的迫

害，以及斯里兰卡主管部门一直对他有所关注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委员会注

意到澳大利亚主管部门的观点，即如果申诉人真的被怀疑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

放组织有某种形式的严重牵连，他就不会在多次简短的讯问后被释放。委员会还

注意到，缔约国称，申诉人没有证明他被诊断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所称原因造

成的。 

7.7 关于斯里兰卡人权状况恶化的说法，委员会回顾，在申诉人原籍国发生侵犯

人权行为本身并不足以使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本人在该国有遭受酷刑的

风险。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在庇护程序期间有充分机会向澳大利亚庇护主管部

门提供有关其申诉的佐证和详细信息。委员会还指出，即便接受申诉人过去曾遭

  

 9 N.K.诉瑞士(CAT/C/77/D/989/2020)，第 7.3 段。 

 10 例如，见 Dadar 诉加拿大(CAT/C/35/D/258/2004)，第 8.4 段；和 A.R.诉荷兰(CAT/C/31/D/203/

2002)，第 7.3 段。 

http://undocs.org/ch/CAT/C/77/D/98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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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酷刑和虐待的说法，但最终的问题是，现阶段申诉人如果被强行遣返斯里兰

卡，是否会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11 

7.8 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没有提供充分可信的信息表明，斯里兰卡主

管部门目前仍在关注他。在这个意义上，委员会注意到，记录中没有任何迹象表

明斯里兰卡主管部门目前正在搜寻他，或他的家人目前因他或他们过去的活动而

受到迫害。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有机会向国内主管部门证实和澄清他的申

诉。因而，根据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申诉人的指称，也无法确定他若返回原

籍国，将面临遭受酷刑的针对个人、可预见、真实和现实存在的风险。12 

8. 基于上述情况并参照委员会掌握的材料，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没有提供足够

证据使委员会能够得出结论认为，将他驱逐至原籍国会使他面临遭受违反《公

约》第 3 条待遇的针对个人、真实、可预见和现实存在的风险。 

9. 委员会依据《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将申诉人

递解至斯里兰卡并不构成缔约国对《公约》第 3 条的违反。 

 

 

     

  

 11 N.K.诉瑞士，第 7.10 段。 

 12 例如见 M.K.诉瑞士(CAT/C/60/D/662/2015)，第 7.8 和第 7.9 段；以及 D.R.诉瑞士(CAT/C/63/D/

673/2015)，第 7.8 和第 7.9 段。 

http://undocs.org/ch/CAT/C/60/D/662/2015
http://undocs.org/ch/CAT/C/63/D/673/2015
http://undocs.org/ch/CAT/C/63/D/67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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